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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与智能化的发展，以数字正义保障“公正与效率”、加快数

字法院建设已然成为法院的时代任务。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合同及类合同

纠纷案件的特点，以及其与大数据及互联网相关研究较少，难以响应“构建数字

法院”的时代趋势的多种考量。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从2022年至

2024年间的信用卡纠纷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已生效判决建立数据库，通过适

用法律法规的关系网络指标分析能够清晰展示我国目前该类型化纠纷在实体和

程序上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联系，为弥补当前数字法院分类系统的缺陷、改善案件

关联性较弱的现状、辅助法官审判提供了方法论，对提高司法裁判效率、建构类

案检索数据库、建设数字法院整体化系统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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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cour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consistency.

However, existing digital court systems remain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legal

application patterns and connect fragmented judicial data.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gap

by introduc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as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judicial data

analysis.Focusing on credit card disputes involv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Beijing from 2022 to 2024,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legal citation network based on 48

finalized judgments. By model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cited in judgments as network

nodes and their co-occurrence as relational ties, the study calculates key individual and

overall network indicators, including degree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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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and dens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such disputes exhibit a highly typified legal

application structure, with a small number of core legal provisions occupying central

positions in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structure also enabl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typical

cases through isolated nodes, demonstrating its potential value for case classification and

filtering.Based on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the paper argues that SNA can support digital

courts by facilitating case typification, enhancing legal application consistency, and

strengthening judicial information connectivity. Rather than proposing an abstract system

bluepri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data-driven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judicial data analysis into digital court construction.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both legal

empirical studies and digital justice practices by demonstrating how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 be embedded in judicial decision-support systems.

Keywords: digital courts; credit card dispute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司法资源紧张的趋势不断加深，纠纷案件量的增速远远高

于司法资源的增速，“案多人少”[1]的基本现实成为法院工作的一大阻力。2022

年，我国基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 274件,其中 9个省基层法院人均结案

量超过 300件,最高的超过 400件[2]。在巨大的办案压力和日益紧张的司法资

源的双重挑战下,为优化诉讼效率，提高审判质量，缓解人案矛盾以及给法官

办案提供更多的智力辅助和支持，必须以法院的数字化转型来解决[3]。数字

法院建设是法院数字化转型的后期发展阶段。

正如本文所认为，“数字法院建设,本质上是综合运用大数据思维,用大量

的司法数据来优化、创新现有工作方式,推动法院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

通过搭建“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板块

的体系架构来实现”[4]。

2024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指出：通过数字法院助力提

质增效，力争实现全国 3500多家法院都能够在“一张网”上办案[5]。法院通过

司法大数据的运用，完成从“传统人工经验”到“数据科学分析”的转变，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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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传统法院审判面临的法律适用不统一、程序拖延缓慢、司法廉政风险等

典型问题。

而各个地方法院也在积极进行数字法院探索，以北京市为例，2022年上

半年，全市法院网上立案数量占同期一审民商事案件收案量的 82.9%[6]，并

探索了数字、大数据对审判过程的应用,是我国较早探索数字法院的法院之

一。202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全面部署“数字法院”建

设。目前，数字法院的建设体系、运转模式、推进路径已经基本成型，“四梁

八柱”已经确立，应用场景效能已经逐步显现[7]。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创新性地对判决书内容进行文本计量后，利用社会

关系分析网络形成司法信息网络，并将其成果范式应用于数字法院的基础审

判数据库建设，从理论上分析了该方法在解决数字法院当前面临问题时的优

势与不足，并指出了下一步的优化方向。在实践上，针对数字法院目前面临

的挑战，如审判质量检验体系的不完善和司法数据挖掘的深度不足，提供了

可能的解决方案。该模型通过链接类似案件的判决书，可以帮助构建更精确

的纠纷类型化案例库与司法数据网络，帮助法官快速定位相关法条、从案件

的对比中总结规律与经验，并提供了监督审判、提高案件审理质量的有效工

具，有助于促进数字法院系统的完善。

同时，本文发现在数字法院的应用中，其要素化、自动化的特点在审判

程序中可以与小额诉讼及简易程序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审判的效率，而信用

卡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的典型特点与以上数字法院的特点相符合。基于此，本

文以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模型为分

析方法，进行适用模型建构，旨在探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数字法院建设中

的应用，帮助解决目前传统法院所面临的“人多案少”问题，提高司法效率，

促进司法公平。

1.2 信用卡纠纷的特点和数字法院应用的关联性

1.2.1.纠纷数量多，急需数字技术赋能，缓解我国“案多人少”困境

在信用卡纠纷的司法实践中，用户个人信息与信用卡催收信息数据存在

不可避免的重合或冲突部分，容易引发一定的个人信息侵权法律问题，信用

卡持卡人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委派的催收机构侵犯债务人个人信息为由

提起的侵权诉讼数量仍高居不下，从 2018年到 2021年，全国信用卡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每年超 1000例，且呈逐年增长趋势[8]。这意味着适用数字法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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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技术进行智慧、批量审判能够减少法官人工审判的工作压力，缓解我

国目前“案多人少”的裁判现状。

1.2.2. 纠纷适用格式条款和简易程序，有利于数字化批量处理，帮助审判

高效进行

同时，调研发现，随着时间发展，信用卡合同纠纷在司法程序当中越来

越多的适用简易程序，2022 年 1 至 8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审

民商事案件 51013件。其中，适用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结案 27252件，占一

审民商事案件的 53.42%[9]，反映了近年来的审判热点。

本文以北大法宝为文书信息源检索，通过对 2020年及以后全国、北京

个人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初步筛选查询，得到案件总数量、适用简易诉讼程序

的案件总数量折线图如下图 1、2:

由上图，本文发现，是全国范围内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类案件适用简易

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维持在总数的 50-60%左右。其原因在于：我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

适用简易程序[10]。首先，在较为常见的信用卡催收纠纷中，当事人之间形成

信用卡服务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该合同内容没有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该合同有效。持卡人应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履行其合同义务，向发卡行按期支付本息以及相应的违约金。如持卡

人无异议，则事实认定清楚，争议不大。

其次，本文发现信用卡服务相关合同多为长期使用的格式条款，权利义

务关系基本明确，且同质化特征较为明显。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纠纷因其在

争议内容上事实清楚、解决难度低；合同文书上适用格式条款，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内容同质化特征明显；程序上适用简易程序，快速高效的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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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在数字法院中应用大数据进行批量审判，因此，本文以信用卡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为例，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数字法院智慧审判系统中的应用。

1.3 有关数字法院的法律法规现状

表格 1 数字法院立法现状（本文整理自绘）

从立法进展来看，2016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11]，将建设“智慧法院”[12]列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司法工作各环节信息化水平，推动执法、司法信息公开的

要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

意见》，提出了要在信息服务方面发展数字法院建设的方向：建立大数据分

析系统，研发面向司法全过程、多方面的智能服务，构建人工智能辅助决策

体系[13]。2022年 12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

司法应用的意见》[14]，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同司法工作融合。我国近年来

一直在深入推进数字法院的立法实践，其法规颁布向专题化、细节化方向推

进。

1.4 数字法院智慧审判系统的研究现状

经调研发现，在司法实务中，数字法院智慧审判系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初步应用，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针对案件专题研发的辅助性裁

判工具，针对特定主题案件进行要素筛查，帮助法官快速抓住案件焦点与证

据重点，提高审判效率。例如上海法院研发应用的“股东知情权纠纷要素式

审判辅助模型”、“执行终本案件财产查控提示预警（公积金）”数据模型等[15]。

第二类是针对审判程序的综合性工具，在整个审判程序的各个环节中辅助人

工。例如西城区法院研发启用的案件评查系统：“该系统具有随机分案、自动

关联电子卷宗档案、标记案件类型等功能。”[16]，又如其研发应用的智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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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控制机器人，“可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操作，搜集当事人信息、启动执行财

产查控程序，帮助执行裁判结果。”[17]第三类是针对审判流程的优化监督工

具，规范诉讼程序，纠正程序不规范现象。例如，上海市法院针对立案、送

达、执行等程序不规范多发环节,建立“执行完毕未解除限制措施提示”“公告

案件送达瑕疵提示”以及“胜诉当事人诉讼费退还提示”等程序类监督场景[18]。

以上三类是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数字法院审判实践目前的应用路径。

本文观察到，从学界研究来看，对于数字法院智慧审判系统中的法律适

用分析、决策模块的实践性研究探索大多聚焦于理论，缺乏相应的可视化模

型支撑：如王世轩于 2024年提出在数助办案中抽象出案件事实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事实的相对性，实现对法律规范的拆解和数字化[19]；孙跃、陈勇于 2023

年提出通过引入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来实

现对司法类案中法律文本信息的提取等[20]。

从判例适用模式来看，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判例适用的思维模式则

为“类比—归纳—演绎”[20]，我国属于制定法国家，也可以采用“类比—归纳—

演绎”的类推过程来构建类案检索的法律思维模型：首先，寻找与待决案件

具有相似性的先例。第二，从先例中归纳超越个案判断的一般性裁判特点，

探寻其中存在的司法逻辑，构建类案裁判规则模型。第三，运用演绎推理与

待决案件事实连接，辅助司法审判过程。

综上，在应用方面，数字法院的智慧审判系统主要分为以上三大类，对

探索法律适用裁判帮助的辅助性审判模型较少；在学术方面，也大多只聚焦

于发展方向性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基于文本计量法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方法建立的司法信息数据库能够为数字法院在案例类型化、法律智能适用、

建设信息化数据库等审判工作的多方面提供帮助，因此，为探索此方法帮助

建立的数据库在数字法院智慧审判系统中的应用可能性以及帮助法院在构

建数字法院过程中推动辅助性裁判模型的发展，本文进行了模型的试构建与

分析。

1.5 研究目的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以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例，以社会关系网络

分析方法为模型基础，以北京市 2022-2024[21]（至 2024年 9月 30日）已公

布的裁判文书[22]为数据来源，建构法律关系网络模型，分析关于信用卡个人

信息保护合同纠纷中的法律适用的关键节点，形成类案检索数据库，旨在探

索数字解决方案应对现今司法判例大数据应用中的孤立化瓶颈的解决方法，

提升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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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求数字法院应用三大问题：第一，探讨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

合同纠纷中的权利义务路径，帮助分析案件事实，把握争议焦点，完成案件

类型化，针对目前数字法院案例分类不够清晰、精准的特点，帮助建立直观

的纠纷类型化、案例分类专业化的司法数据库。第二，针对目前数字法院对

探索法律适用裁判帮助的辅助性审判模型较少的现状，本文根据模型分析结

果，研究在裁判过程中实际运用的法律法规以及条文之间的关联程度，从而

建构出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裁判网络，提供更精确的法律适用分析，避免“同

案不同判”的情况。第三，针对现今司法数据库中信息数据相对孤立，联系不

紧密的现状，帮助建立清晰可视化的类案检索信息数据库，推动整体化系统

的构建，并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助力社会问题解决的应用路径及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试图完整描绘数字法院的制度蓝图，而是围绕上述

三项具体问题，聚焦于一种可操作的方法路径：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对裁判

文书中分散的法律适用信息进行关联，将个案层面的裁判经验转化为可用于

案件分类、法律适用分析与类案检索的司法信息网络，并据此探讨其在数字

法院中的应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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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文总体结构（本文整理自绘）

2.模型综述

2.1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发源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概念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数十

年。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23]。我国学

者费孝通于 1938年在《江村经济》中用社会网络的概念分析农村社群的人

际关系，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先驱之作。社会网络分析(SN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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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个体、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关系的结构及其属

性。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使整体描述问题指标与动态性研究

结合起来，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24]。近年来，大部分学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

建立共同体网络，分析网络中个体间的影响、关联特征。如张正峰、张栋（2023）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京津冀县级尺度的碳排/碳汇的

空间关联作用进行分区划分，提供了县级空间尺度上划分碳平衡区域的路径

[25]。再如司蒙蒙、陈雅、孙宁（2024）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京津冀共同文

化服务空间的关联关系，进一步借助其分析这一特定空间发展的网络结构特

征[26]。基于当前研究，本文发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学界普遍被应用于研究

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多因素的关联作用，由此发现其中的关联关系，并根据这

一关系研究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

伴随模型应用的推广，研究者开始逐步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

领域。社会网络分析与法律研究相结合，可用于分析法律与社会关系相互作

用的路径，或是通过法律的应用情况进一步分析具体的法律实施。社会网络

分析在法学视角下的研究应用探索集中体现在近十年。例如，Masías（2016）

通过 Logistic回归、贝叶斯网络以及随机森林的方法比较后认为用社会网络

分析来对法律结果“犯罪审判结果”进行犯罪行为建模是分析刑法和刑罚关

系中最有效的方法[27]，再如，苗伟山、蒋敏、庞云黠（2022）运用内容分析

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 358项互联网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元分析，得出中国网

络治理的重点及特点变化[28]。法律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

发现同一领域不同法规、政策间的彼此联系。本文在综合前期文献后，认为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数据库分析相关法律法规的引用情况，能够对法律的

实施情况作出归纳，如基于以法律实务判决大数据作为分析依据，解决当前

法律研究缺乏实证效力的问题。

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构建关系网络模型，描述节点特征以及连

接关系和网络特性，能够研究具体诉讼领域的法律实施情况，基于此辅助判

断司法审判逻辑，为数字法院类案检索数据库的构建、纠纷专业化分类数据

库的形成与完善发挥作用。对于案由呈现类型化特征的信用卡合同纠纷案例，

构建社会网络能够清晰地阅读整体判决逻辑，降低同类案件的判决中消耗的

时间、人力成本，为出台判决意见等提供了可行路径。

2.2 研究样本及研究步骤说明

本文以北大法宝为文书信息源，以信用卡合同纠纷为案由，搜索时设定

审理法院为北京市，裁判日期为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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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到 49份判决书[29]。剔除重复判决书 1份，对剩下 48份判决书进行社会

网络分析。本文的样本规模主要服务于方法论验证而非统计推断，其目的在

于探究社会网络分析在特定类型化案件判决中的应用前景，因而本文采用的

样本足以达到本文预期的研究目的。并在分析社会网络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法

院审判实践的法律条文引用网络，以对具体判决实践中法律法规条文的引用

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司法审判实践中相关法律条文的适用性和重要性以及网

络整体特征，进而大概了解近三年信用卡合同纠纷的审判逻辑共性，便于对

整体概况的把握和分析。

步骤如下图所示：首先将初步筛选后的 48 份文书建立数据库；再用

UCINET软件构建矩阵，形成引用法规网络图，并测算各项指标；最后根据

指标得出相关分析与结论。

图 4 法律文书筛选流程图（本文整理自绘）

2.3 数据网络概述

社会网络由多个不同节点之间的连接组成。测量方法包括对连带的测量、

对个体的测量和对网络整体的测量。对个体的测量包括节点的度和中介度，

对整体网络的测量指标包括规模和密度。本文将聚焦于上述两类指标来对构

建的网络进行分析：以判决书中法院做出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法规为节点，以

不同的法律法规出现在同一份判决书中为连接，将收集并筛选的 48份判决

书建立数据库。

2.4 个体指标

节点的度指与某一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节点的度可以测量单一个体

在社会网络中居于怎样的地位（节点的度数越高，该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就处

于越中心的地位，进而拥有更高的支配地位），是网络中重要的个体结构特

征。在本文构建的引用法律法规网络中，如果法律条文具有最高的度数，则

认为条文居于中心地位，进一步说明该条文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被更多次引

用，亦即在信用卡合同纠纷的案件处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中介度，即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

“中间”[30]。在本文建立的网络中，中介度越高的法律条文，对其他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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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性越强。与此同时，隐含着该法律条文背后涉及的合同内容的风险为

该纠纷网络的“关键中介风险”，可以通过该风险的控制，控制整个风险网络

的发生。

中介度的计算公式为：

��(��) = �<� ���(��)�

���

上式中，CB（ni）是中介性，gjk 是节点 j和节点 k之间最短路径的数

目，gjk（ni）是 j到 k 之间经过节点 i的最短路径的数目，g 是网络中节点

的总数。

2.5 整体网络指标

1）规模（size）指社会网络中包含的节点数量，网络规模的大小会影响

到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规模即出现在样本（银行卡合同纠纷判

决书数据库）中所有法律法规的总数量。网络规模大意味着被引用的法律条

文的数量多，表明风险的类型越多样。

2）密度（density）指社会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密度越大，

表明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即两个或多个法律条文在同一判决书中更

经常地被共同引用。

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D = 2�
�(�−1)

上式中，D是网络的密度，L是现有的边数，g是图中的节点数。

3.引用法律法规网络的建立和分析

3.1 基于理论的权利义务关系图分析

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在信用卡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的分析领域，部分

学者例如豆月婷[31]和张颖[32]等人通常将发卡人与持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概

括为四种类型：储蓄借贷关系、消费信贷关系、委托代理结算关系以及担保

关系，并简要分析了每种关系的基本含义。其中，消费信贷关系，即持卡人

透支后需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32]，与本文的研究重点最为贴合。但遗憾的是，

上述文献并没有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现有文献中对各方权利义务亦少有研

究深入分析。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谢霓指出，信用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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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管时，存在可能危害个人信息安全的隐患[33]；谭曼、

段明同样指出，当前的信用卡催收模式存在风险，可能会导致用户个人信息

的泄露[34]。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35]，在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

纷领域，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较为明确，适合将其转化为权利关系图。具体来

说，在信用卡服务合同中，持卡人有义务按时偿还透支本金和利息，并享有

消费信贷以及监督催收行为的权利；发卡银行有权委托并监督外部催收机构

对逾期债务进行催收，同时有保护持卡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外部催收机构则

负责催收逾期债务，需定期向委托行反馈进度，并保护持卡人隐私。基于上

述本文绘制了基于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网络图。（如图 5）

图 5基于信用卡权利义务关系示意图（本文整理自绘）

3.2 结果分析

3.2.1. 基于引用法律法规规律的信用卡合同纠纷风险网络建构

在法律法规引用网络中以 48份判决书所引用的法律法规为行、列，共

同构建隶属关系矩阵（affiliation matrix）。矩阵中的元素 Xij代表的是在 48

份判决书中第 i部法律法规是否与第 j部法律法规共同出现，如果两部法律

法规共同出现 i次（i ≤ 48）那么 Xij=i（真），如果没有出现 Xij=0（假），

构建一个“法律法规-判决书”的 2-模关系矩阵。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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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意即同一法律法规不存在“共同被引用”的情况。借助 UCINET 软件构建

法律引用网络图 G(N,K)，其中 N为网络的节点数，K为带有权重值的网络

连结数，可视化结果如图 6所示。

图 6北京市人民法院及其下属法院审理信用卡合同纠纷案件时法律法

规引用网络（本文整理自绘）

图 6中四边形 QMDH 单独成一个图形，并未与其他任何节点（即法律

法规）相连。经分析，四项均属于同一案例，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顺义支行与金永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阅读后，本文作者认

为与其他案例案由出入较大，且较为复杂，故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舍弃此案

进行分析。

3.2.2. 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引用规律的信用卡合同纠纷网络指标的测算

用 UCINET软件测算实体法律法规引用网络个体结构指标，计算节点的

度和中介度，相关法律法规的节点的度以及中介性见表格 2。

同时，基于网络整体的相关指标测算如下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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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法律法规的节点的度以及中介性（本文整理自绘）

表 3 整体网络指标（本文整理自绘）

Wellman在分析网络密度时，认为密度处于 0-0.25之间时关系密度较低，

即连接稀疏[36]。基于此，可以认为北京市 2022-2024年对于信用卡合同纠纷

的引用法律法规网络连接相对紧密，即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的关联度较大。由

此推断出，根据这一网络推断出审判逻辑间的共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2.3.信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

数进行信度检验,并运用 SPSSAU软件进行计算,结果见表格 4。

表 4 Cornbach Alpha信度系数检验结果（本文整理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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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显示,BA、PC、SN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 0.586，大于 0.5，小

于 0.6，但仅由两个分析项组成，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可以接受。针

对“CITC值”，分析项的 CITC值均大于 0.5，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

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表明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综

上所述，本文采用的研究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可作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研

究。

3.2.4 法律关系网络模型的分析和解读

1)法律关系网络模型分析目的概述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模型所构建的法律关系网络模型对大量类似案件的

已生效判决进行分析和关联。利用该网络，数字法院中的法官在进行案件处

理可以参考相关法条，辅助案件判决。数字法院的“数助办案”功能即可实现。

类案认定的标准基于 “要件事实” “争议焦点” 和 “法律适用” 三个要素[37]。

在“法律适用”角度，法律关系网络模型的结果中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

的问题，若不加以研究解释，可能会影响智慧法院中法官对案件的参考和判

断。因此，为使数字法院能够更好地辅助法官审理类案，本文在分析模型的

整体化作用之前，欲就既有的由已生效判决的形成的法律关系网络模型的结

果进行初步分析。

2)法律关系网络模型分析总述

在法律关系网络中，度与中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前文提及，度和中

介度越高的节点，对其他法律的控制度越高，在网络中处于更靠近中心的地

位。节点 A、C、G具有最高的度及中介度，在法律关系网络中出现的频率

均达到或接近了 50%，说明这些规定在网络中居于审判逻辑的主要组成部分。

涉个人信息的银行卡纠纷所引用法律法规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节

点联系较为紧密，即法律法规常以共同引用的形式出现在同一判决书中。与

此同时，A、C、G三处节点具有明显更高的度与中介度，即在该类型判决逻

辑中居于更核心的地位。与此同时，本文发现网络图的建立可以快速排除不

符案型。如依照信用卡合同纠纷建立网络图后，与整体网络毫无连接的节点

（如图 3四边形 QMDH），进行确认后发现案由与其他案件存在明显出入，

进而从类案数据库中快速筛除。换言之，网络的使用为快速归类案型提供了

可能路径。

3)具体分析内容



FHSS 2026, 11, 0105,16 of 27

一是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呈现类型化分布特征。前文研究

显示，法律关系网络中，网络密度指标大于 0.3，亦即引用法律法规呈现出

聚集化分布特征，联系相对紧密。换言之，本文研究的该类件的判决逻辑存

在较强的共通点，形成判决逻辑的类型化。基于此，可初步判断北京市信用

卡合同纠纷具体案件具有高度判决一致性，故而适于建立类案检索数据库。

该数据库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针对同类型纠纷形成相关体系化判决指导意

见。

二是有关《民法典》适用的时间效力的规定[38]在法律关系网络中处于最

中心地位。在网络中，节点 A在网络中具有最高的度和中介度，“度”这一指

标达到 12，“中介度”指标超 32。换言之，本文所研究的已生效判决大都引用

该条。基于此本文发现诉讼时效问题与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有关。 2011年，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条[39]提出了有关个性化分期还

款协议的规定，即当持卡人无法偿还信用卡欠款，且有意愿还款时，发卡行

可与持卡人订立该协议。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一规定

进行了补足和重申[40]：禁止对已办理分期的资金余额再次办理分期，明确了

分期业务的期限最长为 5年，并加强对信用卡分期业务的规范管理。基于此，

信用卡持卡人可能在《民法典》出台以前已经无力偿还透支的信用卡，但由

于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的存在，使得诉讼活动拖至 2022 年或 2023 年，即

《民法典》生效后。因此，有关《民法典》适用的时间效力的规定大量引用

便可解释；此外，尽管原《合同法》已于 2021年失效，但判决中仍然频繁

引用其条款，这一现象的原因，基于本段的分析，亦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是原《合同法》中的一般性规定在法律关系网络中处于重要地位。在

网络中。从网络中数据来看，原《合同法》的第 60条、第 107条两条规定

（分别对应网格图中节点 C、G）具有显著较高的度和中介度，且两条法规

被在多个案例中共同引用。与之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度、中介度两项指标均较

低。本文对原《合同法》条文的分析后发现：第 60条规定了合同的全面履

行原则以及履行的附随义务，第 107条规定了违约的基本形态和承担违约责

任的种类。同时，《规定》是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应对银

行卡盗刷、透支息费、违约金收取等纠纷日益增多而制定的司法解释。结合

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中的法律义务关系。本文发现，此类纠纷的权

利义务关系相对固定，诉由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持卡人未履行按时清偿透

支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二是持卡人的个人信息泄露。前者涉及持卡人的清偿

义务，属于合同中规定的主给付义务。后者是保护持卡人个人信息的义务，



FHSS 2026, 11, 0105,17 of 27

属于法定的附随义务。原《合同法》60条所禁止合同一方行为人不履行主给

付义务以及附随义务，若违反则应当承担原《合同法》107条规定的违约责

任。

银行卡纠纷涉及包括盗刷、透支息费、违约金收取等多类，本文研究的

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仅是其中的一种。结合《规定》的制定背景及

内容可知，《规定》与本文研究的该类信用卡纠纷的关系不大，原《合同法》

的内容与解决该类纠纷更加适配。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引用了较多原《合同法》

条文而非《规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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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法律法规三线表（本文整理自绘）

3.3 应用前景展望

社会网络分析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对于现代化数字法院建设过程的案件

分类、审判效率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在案件管理系统中可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进一步便捷审判

过程，降低审判的时间、人力成本。一是将具有时效性（如近三年）、代

表性（如典型判决案例）判决书收集并建立动态数据库，通过网络指标观

察判决一致性情况；二是以整体网络指标检验优化案件分类，如通过网络

密度是否大于 0.3 初步判断同类型案件能否再依据案由及适用法规情况进

行细分，为具体案件判决指导建议的形成提供方法支撑。

4.由“孤立”向“关联”的数字整体化系统建设探索

数字法院的建设并非单纯的技术叠加，其关键在于如何对既有司法数

据进行结构化整合与有效利用。随着司法裁判文书数量的持续增长，裁判

文书已不再仅是个案裁判结果的记录载体，而逐渐转化为蕴含丰富裁判经

验的司法数据资源。如何将这些原本分散、孤立的裁判经验加以关联和重

组，是数字法院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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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文中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法律法

规转化为网络节点，并以共同引用关系构建连边，从而将原本分散的裁判

经验结构化为可分析的司法信息网络。构建的司法信息网络结构一方面揭

示了同类案件在法律适用层面的共性特征，并为司法数据的进一步调用与

分析提供可计算、可比较的基础。

基于上述模型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在数字法院建设

中发挥以下三点功能：一是通过对裁判文书中法律法规共同引用关系的网

络化分析支持案件的识别与分流；二是，通过揭示法律适用关联为实体审

理提供参考；三是在更宏观层面上为司法数据向治理信息转化提供可能路

径。基于此，本文将从案件识别与分流、实体审理支持以及宏观治理信息

反馈三个层次，系统探讨社会网络分析在数字整体化系统建设中的具体作

用。

图 7 数字整体化系统构建路径图（本文整理自绘）

4.1 由“分立”向“联结”的案件分类系统重构

案件分类与类型识别是法官获取案件并进入实体审理前的首要环节，

也是数字法院实现高效运行的基础环节。在案件分流与类型识别阶段，数

字法院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保证案件分类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

案件识别与分流的整体效率。

基于前文构建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本文认为，通过对裁判文书中法

律法规引用关系的网络化分析，可以为案件分类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从整

体网络指标来看，当某一类案件所形成的法律法规引用网络呈现出较高密

度时，意味着该类案件在法律适用层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判决逻辑趋于

类型化。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北京市 2022—2024 年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

用卡纠纷案件中，相关法律法规引用网络密度处于较高水平，表明该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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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备建立类型化数据库的现实基础。基于此，数字法院可将网络密度作

为辅助判断指标，对案件是否适宜纳入某一类型化审判路径进行初步识

别。

与此同时，社会网络分析还能够识别在整体网络结构中处于孤立状态

的节点或子图。本文在模型构建过程中发现，个别案件所引用的法律法规

与其他样本案件之间几乎不存在连接关系。经进一步核查，此类案件在案

由结构或争议内容上与研究对象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见，基于网络结构

的孤立性识别机制，有助于在案件分案与归类阶段及时发现非典型案件，

为是否适用类型化审判路径提供参考，从而避免单纯依赖案由或关键词分

类可能带来的误判风险。

结合对研究样本中判决书基本案情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个案在

具体事实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所涉及的核心关键词具有较高一致性，如

“信用卡”“逾期”“催收”“银行”“透支”“违约”“清偿”等。在

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可先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既有裁判文书进行建

模，形成以法律适用关系为核心的类案数据库，再结合关键词提取方式，

使法官在审判前阶段能够通过检索，将新进入的案件快速对应至既有类案

范围之中。

相较于传统司法案例库主要依赖案由或关键词进行粗略分类的方式，

本文所构建的案例库以裁判文书中法律适用关系为核心依据，并以关键词

作为辅助检索手段，能够在分案阶段即呈现该类纠纷的主要法律适用结构

与常见争议焦点，为法官后续审理提供初步的整体认知框架。该分类方式

有助于简化案件筛选流程，降低法官在案件初期的认知成本，从而提升整

体审判效率。

4.2 由“分散”向“联结”的司法信息网络构建

在完成案件分类与类型识别之后，数字法院建设的下一步任务在于，

将已经完成初步聚类的个案进一步联结起来，搭建类型化纠纷内部以及不

同纠纷类型之间的司法信息网络，从而实现对裁判经验的整体化利用。

在传统司法实践与法律研究中，裁判文书通常以个案形式被存储和使

用。而在司法审判中，每一案件均蕴含着多重信息链条，若仅孤立地考察

单一案件或单一信息点，往往难以发现案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某一类型

纠纷所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
[3]
。受限于个案分析模式，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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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个人经验进行判断，难以将不同案件中的裁判信息进行系统比对和综

合分析，也不利于从不断累积的裁判文书中提炼稳定的裁判规律。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社会关系网络模型，以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

法律法规为逻辑脉络，构建司法信息网络模型，从而实现对裁判经验的整

体化呈现。通过该网络模型，可以直观显示不同法律规范在同类纠纷裁判

中被共同引用的情况，其中节点度反映某一法律条文被引用的频繁程度，

中介度则反映其在多项法律规范之间发挥衔接作用的程度。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在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网络中，部分法

律条文在节点度和中介度指标上显著高于其他规范，处于网络的核心位

置。这表明相关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被频繁引用，而且在不同法律规范

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与中介作用。基于此，数字法院系统可将高中心性

条文作为“核心适用规范”，在类案检索或裁判辅助模块中优先呈现，为

法官快速把握案件争议焦点提供支持。

综上，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上述网络分析结果可为法官提供

具有结构指向性的法律适用参考。数字法院系统可以将网络中具有较高中

心性的法律条文作为重点适用规范予以呈现，帮助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快速

把握案件的主要法律争议框架。同时，中介度较高的法律规范往往对应案

件中的关键法律风险点，通过对该类规范的提示，有助于提升同类案件裁

判结果的一致性，降低“同案不同判”的发生概率。

4.3 由“局部”到“整体”的社会治理职能的实现

在数字法院建设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服务于案件分类

与裁判支持，还为司法数据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能路径。通

过将裁判文书中分散出现的法律适用信息加以结构化整合，社会网络分析

使原本孤立的个案裁判经验转化为可观察、可比较的司法信息网络，从而

为数字法院拓展“数助治理”功能提供方法基础。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的司法信息网络，可以通过节点度、中介度等

结构性指标，反映特定类型纠纷中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适用状

况。相较于单纯统计法律条文的引用频次，此类网络指标更强调不同规范

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其在裁判逻辑中的结构性位置，有助于揭示制度运行中

的潜在共性问题与风险集中点。这一特征使社会网络分析成为连接微观裁

判活动与宏观制度观察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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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发现，与《民法典》时间效力相关的条文在

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介度。这一现象表明，

在该类型案件中，新旧法律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较为集中的争议

态势。此类由网络结构所揭示的特征，若在更大样本范围或更长时间尺度

内持续出现，可能为立法评估、司法解释制定及相关监管政策的调整提供

有价值的经验线索。

从数字法院运行实践来看，当前人民法院已积累了海量司法数据，但

由于缺乏体系化的结构分析工具，相关数据往往仍以静态、分散的形式存

在，难以有效支持宏观层面的制度观察与治理决策。社会网络分析通过对

司法数据进行关系建模，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通过构建

类型化案件的司法数据网络，数字法院不仅可以实现“数助办案”和“数

助监督”，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司法数据对制度运行状态的反馈能

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司法信息网络目前主要适用于事实结构

相对清晰、法律适用路径较为稳定的类型化案件，其在复杂社会问题中的

适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在数字法院中的治理功能，

应被理解为一种以司法实践为基础的信息反馈与风险提示机制，而非直接

替代治理决策的工具。

综上所述，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提升司法数据的结构化与可解释性，为

数字法院在“数助治理”层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信息联接方式。未来研究

可在扩大样本范围、引入多维关键词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该方法在

更复杂案件类型中的适用条件与实现路径，以更好地服务于数字法院整体

化建设。

5.研究意义

5.1 理论意义

本文在所研究的涉个人信息保护的信用卡纠纷领域，分主体地分析了

信用卡服务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直观地构建了权利关系图。本图

便于法官分析案件事实，把握争议焦点，界定纠纷类型，完成案件类型

化，之后适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便可参照先前案例，关联有关法条，进而

提高审判效率；此外，本图亦为接下来模型的实践应用和深入分析奠定了

法律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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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创新性地将定量分析工具和社会关系网络应用于

数字法院领域，从理论上证明了将司法数据网络、类案检索数据库应用于

数字法院建设的可行性。本文亦分析了该方法在解决数字法院当前面临问

题时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的优化方向。

5.2 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司法数据网络，进而形成类案检索数据库，旨在有针对

性地解决数字法院当前面临的挑战：如司法数据挖掘的深度不足、欠缺有

效的审判质量检验体系以及传统分案体系不够完善，并为这些问题解决提

供了可行方案。社会关系网络模型通过将类案判决书相互链接，构建起一

个司法数据网络，有效地解决了司法数据挖掘深度不足的问题。再次基础

上形成的类案检索数据库不仅能够帮助法官快速定位相关法条，实现“同

案同判”，为审判质量的检验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如果将司法数据网络和

类案检索数据库的应用推广开来，那么模型所提供的大数据将有助于指导

解决宏观社会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实现数字法院的“数助治理”职能。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聚焦于“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信用卡合同纠纷”这一纠纷类

型，综合筛选具有代表性、时效性的北京市 2022-2024 年相关案例裁判文

书并建立引用法规数据库，以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绘制引用法律法规网

络图并测算相关个体、整体指标并分析模型相关发现，与数字法院的研究

方向接轨。然后，本文着重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在数字法院整体

化系统建设中的应用路径并得出结论：从案件聚类、网络联结到应用推

广，三步走服务综合审判流程：第一，帮助纠纷案例类型化，联结案例检

索与分析，优化数据筛选；第二，搭建整体化案例网络，帮助参考适用法

律法规，同时进行案件质量监督；第三，将整体化系统推广于社会治理，

开发多样关键词网络，深入探讨法律问题成因，辅助立法、修法。

但本文研究仍有很多不足与亟待提升的地方：第一，本文仅以北京地

区 2022 年至 2024 年 10 月的纠纷为例，分析了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所

涉及、适用的法律与法规体系，其结论在其他地区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

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对全国各地的此类纠纷案例审判实践进行分析研究。第

二，由于人民法院案例库与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案例数量有限，加之搜

索引擎的智能性和效率不足，查找相关案例时较为困难，本文仅采用北大

法宝为案例数据库检索案例。因此，本文案例来源官方性有所欠缺，存在

并未全部涵盖北京地区 2022-2024 年度的全部信用卡个人信息保护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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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后续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案例检索与调查研究。第三，本文主要聚

焦于案例判决所适用的法规及其相关性研究，受篇幅所限，没有对社会关

系网络分析方法可建构的其他关键词网络（例如案由等）进行分析，后续

研究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关键词网络模型建构探索。第四，样本量

较小。本文所采用的判决书资料库仅有 48 份样本，尚未证明本文的研究方

法能够适应数字法院判决中有效判决书数量更多、更复杂的情形，后续可

尝试增大样本量以进一步探讨该方法的普适性。

目前，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仍处在探索其在数字法院

智慧审判系统的应用可能性的阶段，建立不同的关键词及案例数据网络，

探索法律适用的精度，服务审判；应用中期可以进一步推广于更大规模的

案例网络构建，从时间、地域等不同方式实现联结，帮助法官实现横向、

纵向等多个切入点进行案例的分析以及经验总结，并在未来实现整个司法

信息整体化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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